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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 筋 混 凝 土 構 築 物 的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 

 

 鋼 筋 混 凝 土 構 築 物 有 可 能 受 到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的 損 害 。  

2 . 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是 鹼 （ 主 要 來 自 水 泥 ） 與 骨 料 中 某 些 礦 物

質 在 有 水 分 的 情 況 下 所 產 生 的 化 學 反 應 。 該 化 學 反 應 會 產 生 一

種 凝 膠 ， 凝 膠 吸 收 水 分 而 膨 脹 ， 使 混 凝 土 破 裂 和 損 壞 。 裂 縫 加

速 混 凝 土 中 鋼 筋 的 銹 蝕 。 另 外 ， 混 凝 土 抗 壓 強 度 的 降 低 ， 亦 令

混 凝 土 構 件 的 強 度 降 低 。  

3 .  以 下 為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在 混 凝 土 中 產 生 的 必 要 條 件 ：  

( a )  骨 料 中 必 須 含 有 活 性 礦 物 質 。  

( b )  混 凝 土 中 必 須 有 充 分 的 鹼 含 量 與 骨 料 產 生 化 學 反 應 。  

( c )  必 須 有 充 分 的 水 分 維 持 化 學 反 應 過 程 。  

4 .  海 外 研 究 者 指 出 ， 多 種 礦 物 質 都 有 可 能 產 生 鹼 性 骨 料 反

應 ， 包 括 蛋 白 石 、 鱗 石 英 、 方 石 英 、 火 山 玻 璃 、 隱 晶 至 微 晶 石

英 ， 以 及 非 晶 質 石 英 等 。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會 否 產 生 ， 取 決 於 活 性

礦 物 質 的 種 類 和 質 量 百 分 比 。  

5 .  混 凝 土 中 的 鹼 主 要 來 自 水 泥 。 要 降 低 產 生 鹼 性 骨 料 反 應

的 風 險 ， 有 效 的 方 法 包 括 適 當 控 制 混 凝 土 配 料 中 的 水 泥 用 量 、

使 用 低 鹼 水 泥 ， 以 及 適 當 使 用 水 泥 替 代 材 料 ， 例 如 粉 煤 灰 等 。  

6 .  1 9 9 2 年 ， 香 港 政 府 轄 下 的 工 務 試 驗 所 展 開 了 一 項 有 關 鹼

性 骨 料 反 應 的 研 究 計 劃 。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對 從 懷 疑 受 鹼 性 骨 料 反

應 影 響 的 構 築 物 鑽 取 的 混 凝 土 芯 進 行 測 試 ， 以 及 對 數 所 本 地 採

石 場 的 骨 料 進 行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的 潛 在 可 能 性 研 究 。 現 時 ， 工 務

試 驗 所 仍 在 進 行 有 關 研 究 ， 而 長 期 試 驗 可 能 需 要 幾 年 時 間 才 能

完 成 。 鑒 於 構 築 物 中 產 生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的 潛 在 危 險 以 及 試 驗 工

作 需 時 完 成 ， 數 項 規 格 條 款 （ 見 附 錄 A ） 已 列 入 工 務 科 往 後 的

所 有 工 程 合 約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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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為 避 免 產 生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的 風 險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應 考 慮 在 私 營 發 展 計 劃 的 合 約 內 ， 加 入 控 制 混 凝 土 中 鹼

性 骨 料 反 應 的 規 格 條 款 。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， 申 請 審 批 的 圖 則 中 應

清 楚 註 明 混 凝 土 中 的 活 性 鹼 含 量  － 按 照 附 錄 A 中 規 格 條 款 所

釐 定 的 每 立 方 米 混 凝 土 的 等 效 氧 化 鈉 含 量  －  不 得 超 過 3 . 0 公

斤 。  

8 .  認 可 人 士 或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透 過 有 關 規 格 條 款 的 要

求 ， 確 保 混 凝 土 配 料 符 合 活 性 鹼 限 值 的 規 定 。 假 若 認 可 人 士 或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認 為 有 關 混 凝 土 構 件 在 整 個 設 計 使 用 期 內 不 會

有 水 份 侵 入 ， 則 另 當 別 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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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  
（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1 8 0 ）  

(APP-74)  
 

控 制 混 凝 土 中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的 規 格 條 款 範 本  

控 制 措 施  

1 .  有 關 控 制 混 凝 土 中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的 措 施 ， 應 提 交 予 認 可

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審 批 。 在 沒 有 其 他 可 行 建 議 的 情 況 下 ，

可 透 過 限 制 混 凝 土 的 活 性 鹼 含 量 （ 見 以 下 第 2 至 4 條 條 款 ） ， 控

制 鹼 性 骨 料 反 應 。 假 若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認 為 混 凝 土

構 件 在 整 個 設 計 使 用 期 內 不 會 有 水 份 侵 入 ， 則 另 當 別 論 。  

活 性 鹼 限 值  

2 .  活 性 鹼 含 量 限 值 ， 以 每 立 方 米 混 凝 土 的 等 效 氧 化 鈉 含 量

計 算 ， 不 應 超 過 3 . 0 公 斤 。  

等 效 氧 化 鈉 （ N a 2 O ） 含 量  

3 .  混 凝 土 的 等 效 氧 化 鈉（ N a 2 O ）含 量 ， 應 按 以 下 方 法 釐 定 ： 

( 1 )  等 效 N a 2 O 應 按 下 列 算 式 計 算  

等 效 N a 2 O  =  A  +  B  +  C  

算 式 中 A  等 於 水 泥 、 外 加 劑 和 水 的 酸 溶 性 鹼 含 量 總 和

（ 以 等 效 N a 2 O 表 示 ）  

B  等 於 粉 煤 灰 全 部 鹼 含 量 的 1 / 6（ 以 等 效 N a 2 O 表

示 ） ； 及  

C  等 於 0 . 7 6 乘 以 骨 料 中 氯 離 子 （ C l - ） 含 量   

( 2 )  水 泥 的 酸 溶 性 鹼 含 量 應 按 英 國 標 準 B S 4 5 5 0 :  P a r t  2 :  
1 9 7 0 （ 不 包 括 1 9 9 2 年 7 月 A M D  7 2 8 5 的 修 訂 ） 的 方 法 釐

定 ， 並 且 應 取 最 近 2 5 個 等 效 N a 2 O 含 量 的 日 測 量 平 均 值

加 上 結 果 的 兩 倍 標 準 離 差 。  

( 3 )  外 加 劑 中 酸 溶 性 鹼 含 量 應 按 英 國 標 準 B S 1 8 8 1 :  P a r t  
1 2 4 :  1 9 8 8 的 方 法 釐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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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4 )  水 中 的 酸 溶 性 鹼 含 量 應 按 美 國 公 共 衞 生 協 會 （ 1 9 8 9 年

第 1 7 版 ） 中 第 3 5 0 0 - K 和 3 5 0 0 - N a 章 所 列 的 方 法 釐 定 。  

( 5 )  粉 煤 灰 鹼 含 量 的 總 和 應 按 英 國 標 準 B S 4 5 5 0 :  P a r t  
2 : 1 9 7 0 （ 不 包 括 1 9 9 2 年 7 月 A M D  7 2 8 5 的 修 訂 ） 的 方 法

釐 定 ， 並 取 最 近 2 5 個 周 測 量 平 均 值 加 上 結 果 的 兩 倍 標

準 離 差 。  

( 6 )  粗 骨 料 及 細 骨 料 的 等 效 氧 化 鈉 含 量 ， 應 由 其 氯 離 子 含

量 計 算 。 氯 離 子 含 量 應 按 英 國 標 準 B S 8 1 2 :  P a r t  4 :  
1 9 7 6 的 方 法 釐 定 。   

試 驗 證 明 書 和 計 算 資 料  

4 .  混 凝 土 供 應 商 應 向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提 供 以 下

有 關 混 凝 土 配 料 的 資 料 :  

( 1 ) 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的 試 驗 證 明 書 ， 其 中 包 括

上 述 第 3 （ 2 ） 至 （ 6 ） 條 條 款 規 定 的 試 驗 結 果 。 試 驗

證 明 書 的 發 出 日 期 不 得 超 過 6 個 月 ；  

( 2 )  擬 供 應 的 混 凝 土 配 料 中 活 性 鹼 含 量 的 計 算 資 料 ； 及  

( 3 )  每 個 季 度 提 交 一 份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的 試

驗 證 明 書 ， 當 中 包 括 上 述 第 3 （ 2 ） 至 （ 6 ） 條 條 款 規

定 的 試 驗 結 果 ， 連 同 所 需 的 進 一 步 計 算 資 料 ， 以 證 明

混 凝 土 配 料 持 續 符 合 活 性 鹼 限 值 的 要 求 。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檔    號  ：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1 8 0  

   
初    版  ：  1 9 9 5 年 4 月  
 


	屋宇署

